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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张格庄镇、回里镇、大季家街道三镇（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经烟台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以来，作为乡镇土

地利用管理的纲领性文件，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发展的大环境下，《规划》实施过程中严格落实

耕地保护政策，统筹安排农用地、建设用地，大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优化产业用地布局，加强土地综合整治，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

建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区域竞争力。随着中共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

在耕地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城乡建设、土地利用方式转变方面提出

了一系列新要求，原有的土地规划布局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

要，各类用地矛盾逐步显现，迫切需要在《规划》的基础上进行指标

修改和布局调整。 

为深入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好地

统筹张格庄镇等 3镇（街道）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整治和保护，

进一步科学合理安排各业各类用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等法律法规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调

整方案》、《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指标调整

的通知》（鲁国土资发〔2016〕10 号）、《烟台市国土资源局关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指标调整的通知》（烟国土资字〔2016〕214

号）等文件要求，编制《张格庄镇等 3镇（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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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调整完善背景  

一、区域概况 

福山区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地处东经 121°02′—121°22′，北纬

37°14′—37°38′，北临黄海，东、南、西与芝罘区、牟平区、栖霞市、

蓬莱市接壤，总面积为 710.68 平方公里。福山区东距烟台火车站、

烟台港 10 公里，北临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福山区未来发展的

重要基础条件，特别是烟台潮水国际机场、烟台西港的建设，为福山

区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机遇。福山区公路交通系统比较发达，沈海

高速、荣乌高速、绕城高速横贯区内，国道 204、206省道自北向南，

省道 802自东向西穿越全境，烟青一级公路自北向南成为其和烟台联

系的重要通道。 

张格庄镇位于福山区西南部，距城区中心 15.8千米。北隔门楼

水库与高瞳镇、东厅街道相望，西、南与栖霞市为邻，东接回里镇。

面积为 73.27平方公里，镇政府驻张格庄村。张格庄镇境内地势西南

高、东北低，除少量河谷平原外，均属丘陵地。主要山峰有小天、玉

黄顶、尖顶、蓬顶、花顶，三岔顶等。最高峰塔顶，海拔 630.4米。

主要河流为黑石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全境，注入门楼水库。自然

景观有石泉洞、塔顶泉、惊龟石等。 

回里镇位于福山区境东南部，东、南与牟平接壤，西与栖霞为邻，

北与门楼镇相连，面积 103.25 平方公里。镇政府驻西回里。地处烟

台市区以南 20公里处，北距烟台海港 21公里，距烟台民航机场 3公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45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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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蓝烟铁路、204国道分别从镇政府驻地经过，南北纵贯 16公里，

交通、通讯条件极为方便。 

大季家街道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处北纬 37°42′50″，

东经 120°07′07″，东邻八角街道，西接蓬莱市潮水镇，南连蓬莱市大

柳行镇，北濒黄海，土地总面积 8025.2 公顷，海岸线全长 29公里。 

大季家街道属于温、暖带东亚季风大陆性气候，但具有明显的海洋性。

境内四季分明，空气湿润，无霜期较长，为农业发展、人民居住提供

了良好的气候条件。街道内地貌以山地、丘陵、平原组合为主，地势

东部、南部高，西部、北部低，西北部为冲积平原，其它地区山岭岗

丘连绵起伏，多属丘陵地带。境内主要山峰有九目山、祈雨顶、峰山、

围子山、曲家山、赵家山、光山、小尧山等，最高峰为九目山，海拔

255.6 米。主要河流为九曲河，总长 6000 多米，流域面积 2000公顷。 

二、规划调整原则 

1、总体稳定、局部微调 

坚持《规划》确定的指导原则、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基本不变，

继续实施《规划》确定的土地分区引导原则、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规

划实施管理制度。局部调整完善《规划》，增加耕地保护任务，优化

建设用地布局。 

2、应保尽保、量质并重 

按照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实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质量不下

降的要求，对二次调查查明增加的耕地，除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纳入生

态退耕规划和根据国家相关规划需要占用的以外，均予以保护；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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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除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难以避让的以

外，均划入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 

3、节约集约、优化结构 

坚定不移地推进节约用地，遏制建设用地过度外延扩张，有效控

制建设用地总量；统筹建设用地增量与存量，合理调整优化建设用地

结构和布局，降低工业用地比例，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适当增加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保障新型城镇化用地需求。 

4、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重点做

好耕地和基本农田调整、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优化，制定完善政策措

施，切实解决影响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和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5、加强协调、充分衔接 

坚持科学论证、标准统一、民主决策，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城乡规划和生产力、交通布局等相关专项规划的协调，做好上

级规划对下级规划的控制，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三、规划依据 

1、《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43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核查

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8 号）； 

3、《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建设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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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 

5、《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 

6、《市、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质量检查细则》； 

7、《关于省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规模边界调整有关事

项的通知》（鲁国土资发〔2013〕34 号）； 

8、《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指标调整的

通知》（鲁国土资发〔2016〕10 号）； 

9、《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成果审查报批的

通知》（鲁国土资字〔2017〕36 号）； 

10、《烟台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指标调整的

通知》（烟国土资字〔2016〕214 号）； 

11、《烟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 

四、规划范围和期限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的范围为张格庄镇、回里镇与大季家街道三个

镇（街道），调整完善基准年为 2014 年，规划期为 2006—2020 年。 

五、调整完善的必要性 

1、关注民生，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实施以来，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推进节约

集约用地、保护环境改善生态，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现行土地规划与客观

实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不适应，影响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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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操作性。许多指标零星布设、支离破碎、难以

整合使用，影响了土地使用效率和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进行规划调整

完善，将碎片化、不易利用的规划空间进行整合优化，解决规模指标

不足问题，保障“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 

2、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需要 

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划定划足永久基本农田，强化土

地用途管制，从源头上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实有耕地面积基本稳

定、质量不下降。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行建设

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促进建设用地粗放利用向集约利用转变。 

3、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根据福山区及各镇街发展实际，结合城镇发展规划和十三五国民

经济发展计划，统筹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优化区域、城乡用

地结构和布局，引导城市建设向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区域集聚，促进

串联式、组团式、卫星城式发展，切实发挥国土资源工作在保障新型

城镇化用地需求、释放内需潜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维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保障新型城镇化必要用地，推动城乡一体

化进程，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水平和利用效率。 

4、保护生态环境，稳步推进生态建设的需要 

此次调整完善的一大任务就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以国家和地区

生态安全为底线，在现行规划的禁止建设区基础上，将重要生态功能

区、生态敏感区、风景名胜核心区、水源地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

公园等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用途管控，将生态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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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调整完善总则  

一、调整完善指导思想与目的 

1、调整完善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落实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认真贯

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制度，强调从“保障规

划”向“保护规划”、从“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从“指标规划”向“空

间规划”三个转变，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

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合理结构，实现并强化规划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

促进福山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调整完善的目的 

调整完善的目的是根据土地利用和管理需求，结合规划实施情

况，根据评估意见及社会发展实际，通过用地布局和结构调整，保障

建设用地供给，加大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促进生态用地保护，统筹

区域土地利用，保持规划的现势性和合理性，切实发挥规划对国民经

济的宏观调控和空间管制，使土地更好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土地利用现状与存在问题 

1、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张格庄镇土地调查总面积

为 7326.81公顷。其中农用地 5163.1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0.47%，

（耕地 981.9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40%；园地 2161.3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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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土地总面积的 29.50%；林地 1493.8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0.39%；

其他农用地 525.9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18%）。建设用地 1217.8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6.62%（城乡建设用地 405.43 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5.53%，其中城镇用地 84.4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5%；

农村居民点用地 238.9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3.26%，采矿用地 82.0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12%。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812.45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11.09%）。其他土地 945.8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91%（水域 38.3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52%；自然保留地 907.4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39%）。 

回里镇土地调查总面积为 10325.33 公顷。其中农用地 7356.37 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1.25%（耕地 1821.9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7.65%；林地 2378.33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3.03%；其他农用地

667.3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46%）。建设用地 883.50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8.56%，（城乡建设用地 680.7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59%，其中城镇用地 197.0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91%；农村居

民点用地 442.6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29%，采矿用地 41.07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0.40%。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143.90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1.39%）。其他土地 2085.4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0.20%，

（水域 306.0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96%；自然保留地 1779.37 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7.23%）。 

大季家街道土地调查总面积为 8025.09 公顷。其中农用地 4594.41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7.25%（耕地 2217.6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7.63%；林地 815.1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0.16%；其他农用地 3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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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42%）。建设用地 2260.80 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28.17%（城乡建设用地 1802.8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2.46%，

其中城镇用地 612.9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64%；农村居民点用地

1141.09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22%，采矿用地 48.82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0.61%。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457.9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5.71%）。其他土地 1169.8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58%（水域

238.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97%；自然保留地 931.48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11.61%）。 

2、土地利用问题 

（1）土地利用结构不尽合理 

从张格庄镇等 3镇的土地利用结构来看，耕地所占比重较低，根

据福山区特殊地理环境，耕地保护规模虽能达到上级下达指标要求，

但后续耕地保护压力较大；自然保留地规模偏多，其开发利用难度较

大，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

等比重虽不大，其未来发展将进入飞速前进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

进乡镇的快速发展，导致建设用地增长较快，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耕地

资源、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2）土地利用粗放，产出率较低 

耕地的集约化水平有待提高，且存在大面积的中、低产田，产出

率较低。从农村居民点用地来看，存在违规占用现象，村庄向村外扩

张过快，造成农村居民点分散，村内闲置部分空闲地。空心村、圈大

院现象常见。从城镇用地看，用地容积率较小，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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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城镇功能的发挥。工矿用地布局较为散乱，土地利用率不高。 

（3）土地生态环境脆弱 

福山区作为典型的沿海低山丘陵区，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是

烟台市生态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的重要承载地。同时，这里也是生态

环境最为脆弱的土地。因此保护区域土地生态环境，已成为越来越重

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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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调整完善目标  

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 

发挥临海、临港和腹地广阔的优势，积极融入半岛蓝色经济区建

设，加快与烟台市中心市区的融合，增强城市辐射带动力与综合竞争

力；突出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载体地位，进一步提高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比重；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加

快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规划期内将福山区建设成为环渤海经济

圈内的重要生长点，山东省新型工业化、高效农业化、环境优美化的

现代外向型滨海工业城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本身的产业基础，利用国际产业结构

重构机遇，通过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合理配置社

会资源，提高福山区综合经济竞争力；按照“园区化带动工业化、推

进城市化、建设新型工业化海滨城市”的总体发展思路，提升城镇化

质量；健全城乡产业体系，加强农民参与工业化，促进农村社会转型、

农民身份转型，加强城乡统筹，促进空间集聚，实现城乡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与进步。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建设有特色的现代高效农业基地，提高农业

特色产业效益，形成农业产业化。 

加强工业的主导地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机械加工、电

子、信息产业等为主的主导产业，加强港口和临港工业、高端产业集

聚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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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改造提高传统

第三产业，发展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新兴第三产业，把福山区

建设成为商贸、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物流中心。 

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评价  

1、土地资源承载力 

土地资源承载力分为耕地、建设用地两子系统承载力，通过总体

评价分析，由于福山区山地丘陵区较多，土地单位生产力较为低下，

整体水平较差。 

（1）耕地资源承载力 

福山区 2014 年单位耕地生产力为 847.90 吨/平方公里，2014 年

耕地面积为 11661.83 公顷，粮食产量为 9.89 万吨，按照人均粮食消

费标准 430千克/人，得到 23万人的粮食供应量，自给率仅为 34.33%；

规划至 2020 年，耕地面积将达到 14170.97 公顷，在“十三五”期间，

通过提质改造工程以及耕地保护政策的大力实施，单位耕地生产力将

达到 1200 吨/平方公里，粮食产量将达到 17.01 万吨，得到 39.55 万

人的粮食供应，自给率达到 44.69%。相比 2014年，虽有提高，但粮

食安全问题仍然突出，耕地资源承载力明显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继续占

用耕地的情况将不可避免，保持耕地占补平衡的难度不断加大。 

（2）建设用地承载力 

根据福山区 2014 年变更调查数据，福山区 2014 年现状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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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为 18857.89 公顷，开发强度为 26.53%。为响应烟台市政府打造

宜居型城市的发展政策，按照宜居型城市人均建设用地 150平方米的

标准测算，可得福山区现状建设用地承载人口数为 125万人，远超福

山区现状 67万人，表明现状建设用地承载情况良好；规划至 2020 年，

建设用地总规模将达到 21507.71 公顷，可得 2020年可承载人口数为

143.38 万人，仍超过福山区 2020 年 88.50 万人，说明福山区建设用

地承载力情况较好，能够满足福山区建设宜居城市的建设需求。 

2、水资源承载力 

福山区处于烟台市东北部区域，仅北部、东北区区域处于沿海地

带，从福山区整体来看，虽然拥有烟台市规模最大的门楼水库，但水

资源依然相对匮乏，全区水资源量为 5.17 亿立方米，但人均仅为

771.33 立方米，不足全国人均总量的 1/3，属于资源性缺水地区，水

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规划至 2020 年，福山区人口将达 88.50 万人，面对城镇化、工

业化、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福山区水资源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将门

楼水库规划为禁止建设区，一方面是为保护区域生态环境，更是为了

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最大程度满足福山区用水需求。总之，福山

区水资源严重不足，水资源承载力情况不容乐观。 

3、环境承载力 

福山区生态红线面积为 25905.53 公顷，占区域总面积的 36.45%，

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将

门楼水库规划为禁止建设区，面积为 1695.66 公顷，门楼水库不仅为



烟台市福山区市批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13 
 

福山区提供大量的水资源，并且对调节区域小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

境多样性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规划调整完善目标 

（1）严格保护耕地与基本农田 

全面落实上级政府下达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严格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力度，推进中低产

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 

（2）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合理调控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和布局，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和效率，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有

效保障科学发展用地需求。 

（3）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 

落实黄蓝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立足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优化和用途

管制引导，协调各行各业的用地需求，引导人口、产业和生产要素合

理流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4）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基础性生态建设用地保护，加大植树造

林和生态退耕力度，加大土地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力度。以建设生态

宜居海滨城市为目标，改善环境质量，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 

（5）提高土地利用统筹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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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调整完善工作，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城乡总体规划以及各类专项规划的衔接，协调规划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建立健全规划评估调整机制，增强规划的科

学性、有效性、可操作性，提高土地利用统筹管控能力。 

四、控制指标调整完善情况 

（一）张格庄镇调整完善情况 

1、总量指标比较 

——耕地保有量。原控制指标为 995.50 公顷，2014 年现状耕地

为 981.98公顷。与 2014年现状耕地进行充分衔接，考虑异地占补、

生态退耕、将来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等情况，确定规划调整完善

后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246.74 公顷，比规划调整完善前增加 251.24公

顷。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原控制指标为 1875.81 公顷，2014 年

现状基本农田面积为 1875.81 公顷。充分考虑已有基本农田地类、坡

度、耕地质量、集中布局情况，将现场不支持或不适宜作为基本农田

的地类调出，将整治项目区内质量较好的耕地以及交通沿线的优质耕

地调入基本农田，同时考虑将来建设空间需求，优化布设基本农田。

规划调整完善后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 1343.93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减

少 531.88 公顷。 

——建设用地。原控制指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146.99 公顷，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207.46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86.55公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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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939.53 公顷；2014 年现状建设用地总

规模为 1217.88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405.43公顷，城镇工矿用

地规模为 166.52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812.45公顷。

与 2014年现状建设用地进行衔接，充分考虑“十三五”期间建设需求，

适当调整建设用地结构，优化建设用地布局。规划调整完善后建设用

地总规模为 1021.99 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减少 125 公顷，较 2014 年

现状减少 195.89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77.58 公顷，较调整完

善前减少 29.88 公顷，较 2014 年现状减少 227.85 公顷；其中，城镇

工矿用地规模为 117.76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增加 31.21公顷，较 2014

年现状减少 48.76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为 844.41公顷，较

调整完善前减少 95.12 公顷，较 2014 年现状增加 31.96 公顷。 

2、增量指标比较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原控制指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213.34

公顷。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适度

增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规划调整完善后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96.69

公顷，较规划调整完善前减少 116.65 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耕地面积。原控制指标分别为

160 公顷和 103公顷。对应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考虑规划实施期间新

增建设用地实际占用情况，合理测算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耕地

面积。规划调整完善后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88.04公顷、占用耕

地 45.51公顷，较规划调整完善前分别减少 71.96公顷和 57.49公顷。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原控制指标为 41.2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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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调查分析镇域土地整治潜力，力求区域内占补平衡，保障实现建

设用地“占一补一”。规划调整完善后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41.20 公顷，保持原规划指标一致。 

3、效率指标比较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原控制指标为 152 平方米。根据公安

局户籍人口信息调查结果及张格庄镇近五年总人口数量及城镇人口

数量，利用平均递增法、趋势预测法、回归分析法等计算 2020 年城

镇人口并取平均值，计算得出调整完善后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131 平方米。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挖潜规模。原控制指标为 0 公顷。根据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实施情况，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挖潜实施进

展较慢，最终确定张格庄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为 271.52 公

顷，较调整前增加 271.52 公顷。 

（二）回里镇调整完善情况 

1、总量指标比较 

——耕地保有量。原控制指标为 1936.00 公顷，2014 年现状耕

地为 1821.93 公顷。与 2014 年现状耕地进行充分衔接，考虑易地占

补、生态退耕、将来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等情况，确定规划调整

完善后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911.22 公顷，较调整前减少 24.78 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原控制指标为 1584.88 公顷，2014 年

现状基本农田面积为 1584.88 公顷。充分考虑已有基本农田地类、坡

度、耕地质量、集中布局情况，将现场不支持或不适宜作为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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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类调出，将整治项目区内质量较好的耕地以及交通沿线的优质耕

地调入基本农田，同时考虑将来建设空间需求，优化布设基本农田。

规划调整完善后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 1441.20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减

少 143.68 公顷。 

——建设用地。原控制指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791.51 公顷，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538.66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253.32 公顷，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252.85 公顷；2014 年现状建设用地

总规模为 883.50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680.70 公顷，城镇工矿

用地规模为 238.09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202.80 公

顷。与 2014 年现状建设用地进行衔接，充分考虑“十三五”期间建设

需求，适当调整建设用地结构，优化建设用地布局。规划调整完善后

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800.16 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增加 8.65公顷，较 2014

年现状减少 83.34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578.59公顷，较调整完

善前增加 39.93 公顷，较 2014 年现状减少 102.11 公顷；其中，城镇

工矿用地规模为 334.93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增加 81.61公顷，较 2014

年现状增加 96.84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为 221.57公顷，较

调整完善前减少 31.28 公顷，较 2014 年现状增加 18.77 公顷。 

2、增量指标比较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原控制指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219.84

公顷。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适度

增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规划调整完善后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173.94

公顷，较规划调整完善前减少 45.90 公顷。 



烟台市福山区市批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18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耕地面积。原控制指标分别为

210.00 公顷和 193.90 公顷。对应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考虑规划实施

期间新增建设用地实际占用情况，合理测算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

地、耕地面积。规划调整完善后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158.37 公

顷、占用耕地 85.10 公顷，较规划调整完善前分别减少 51.63 公顷和

108.80 公顷。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原控制指标为 85.10 公

顷。调查分析镇域土地整治潜力，力求区域内占补平衡，保障实现建

设用地“占一补一”。规划调整完善后仍保持原规划指标不变。 

3、效率指标比较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原控制指标为 152 平方米。根据公安

局户籍人口信息调查结果及郝家镇近五年总人口数量及城镇人口数

量，利用平均递增法、趋势预测法、回归分析法等计算 2020 年城镇

人口并取平均值，并考虑调整完善后城镇工矿用地规模，计算得出调

整完善后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133 平方米。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挖潜规模。原控制指标为 55.94公顷。根

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实施情况，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挖潜实施

进展较慢，但是村镇土地利用总体布局基本合理，进行空间布局优化，

最终确定调整完善后整治挖潜规模为 159.03，较调整完善前增加

103.09 公顷。 

（三）大季家街道调整完善情况 

1、总量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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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有量。原控制指标为 935.00 公顷，2014 年现状耕地

为 1788.98公顷。与 2014年现状耕地进行充分衔接，考虑易地占补、

生态退耕、将来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等情况，确定规划调整完善

后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536.00 公顷，比规划调整完善前减少 399.00 公

顷，依据 2014年现状耕地数量，到 2020 年大季家街道能够满足耕地

保有量指标要求。 

——建设用地。原控制指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2991.52 公顷，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2352.22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1856.29 公顷，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639.30 公顷；2014 年现状建设用地

总规模为 2252.62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1788.48 公顷，城镇工

矿用地规模为 659.01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464.14

公顷。与 2014 年现状建设用地进行衔接，充分考虑“十三五”期间建

设需求，适当调整建设用地结构，优化建设用地布局。规划调整完善

后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3320.50 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增加 328.98公顷，

较 2014年现状增加 1067.88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2533.45 公顷，

较调整完善前增加 181.23 公顷，较 2014年现状增加 744.97公顷；其

中，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为 1693.03 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减少 163.26公

顷，较 2014 年现状增加 1034.02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为

787.05 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增加 147.75 公顷，较 2014 年现状增加

322.91 公顷。 

2、增量指标比较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原控制指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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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 公顷。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

求，适度增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规划调整完善后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为 2182.19 公顷，较规划调整完善前增加 166.14 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耕地面积。原控制指标分别为

1967.90 公顷和 1082.40 公顷。对应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考虑规划实

施期间新增建设用地实际占用情况，合理测算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

地、耕地面积。规划调整完善后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1945.12 公

顷、占用耕地 1138.65 公顷，较规划调整完善前分别减少 22.78 公顷

和增加 56.25 公顷。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原控制指标为 60.00 公

顷。调查分析镇域土地整治潜力，力求区域内占补平衡，保障实现建

设用地“占一补一”。规划调整完善后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50.00 公顷，较规划调整完善前减少 10.00 公顷。 

3、效率指标比较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原控制指标为 115 平方米/人。根据公

安局户籍人口信息调查结果及大季家街道近五年总人口数量及城镇

人口数量，利用平均递增法、趋势预测法、回归分析法等计算 2020

年城镇人口并取平均值，并考虑调整完善后城镇工矿用地规模，计算

得出调整完善后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为 139 平方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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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  

根据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土地利用现状、社会经济发展现

状，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评价的基础上，衔接规划、农业、林业、

生态、水务、交通等相关规划，并与区域条件充分协调后，按照相关

要求与规划管控目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

“城镇开发边界”，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布局与空间管制。 

一、土地利用战略目标 

按照“优化布局、统筹发展、提升功能、凸显特色”的发展原则，

以“三线”划定成果引领福山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以福

山区中心城区、大季家副中心为龙头、以城镇为节点、以生态文明村

为基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潜力，科学规划城乡

和产业布局、精心推进一体化建设、配套完善城乡基础设施、稳步推

进城乡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以建设精品宜居城市为引领，秉承“基础设施是百年大计”的理

念，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超前布局城镇重大基础设施，

更加注重工程施工质量，严把标准、科学组织实施天府街东延、聚福

路南延和 802省道改造、滨海大道、台北南路、昆明路等重大道路工

程；以老城改造为重点，统筹安排规划建设、改旧建新和开发时序，

探索建立有利于老城区业态更新和功能置换的新机制，重点推进夹河

岛、北方家纺等板块开发，带动城市面貌实现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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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一）张格庄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1、农用地调整 

调整完善前农用地规模为 5253.91 公顷，2014年现状农用地规模

为 5163.13公顷。调整完善后到 2020年，调整为 5416.48公顷，比调

整完善前增加 162.57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253.35 公顷。农用地

中各类土地结构调整如下： 

（1）耕地 

调整完善前耕地规模为 995.50 公顷，2014 年现状耕地规模为

981.98 公顷，调整完善后耕地面积为耕地面积不低于 1627.82 公顷，

比调整完善前增加 645.84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632.32 公顷。 

（2）园地 

调整完善前园地规模为 2298.49 公顷，2014 年现状园地规模为

2161.34 公顷。规划期间合理进行农用地结构调整，优化园地布局。

规划到 2020年，园地面积达到 2241.37 公顷，比原规划减少 57.12公

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80.03 公顷。 

（3）林地 

调整完善前林地规模为 1471.72 公顷，2014 年现状林地面积为

1493.86 公顷。规划到 2020年，林地规模调整到 1512.52 公顷，比调

整完善前增加 40.80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18.66 公顷。 

（4）其他农用地 

调整完善前其他农用地规模为 488.20 公顷，2014 年现状其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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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模为 525.95 公顷，规划至 2020 年，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34.77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减少 453.43 公顷，比 2014年现状减少 491.18公

顷。 

2、建设用地调整 

调整完善前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146.99 公顷，2014年现状建设用

地总规模为 1217.88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

1012.24 公顷以内，比调整完善前减少 134.75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

减少 205.64 公顷。 

（1）城乡建设用地 

调整完善前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207.46 公顷，2014 年现状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为 405.43公顷。规划到 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控制在 177.32公顷以内，比调整完善前减少 30.14 公顷，比 2014 年

现状减少 228.11 公顷。 

（2）城镇工矿建设用地 

调整完善前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为 86.55公顷，2014 年现状城

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为 166.52公顷。规划到 2020年，城镇工矿建设

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17.66 公顷以内，比调整完善前增加 31.11 公顷，

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48.86 公顷。 

（3）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调整完善前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939.53 公顷，2014

年现状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812.45公顷。规划到 2020年，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调整到 834.92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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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1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22.47 公顷。 

3、其他土地调整 

调整完善前其他土地规模为 925.92 公顷，2014 年现状其他土地

规模为 945.80 公顷。规划期间适度适量开发利用其他土地，规划到

2020 年，调整为 898.09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减少 27.83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47.71 公顷。 

（二）回里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1、农用地调整 

调整完善前农用地规模为 7461.28 公顷，2014年现状农用地规模

为 7356.37公顷。调整完善后到 2020年，调整为 7494.99公顷，比调

整完善前增加 33.71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138.62 公顷。农用地

中各类土地结构调整如下： 

（1）耕地 

调整完善前耕地规模为 1936.00 公顷，2014 年现状耕地规模为

1821.93 公顷。调整完善后耕地规模为 2495.40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增加 559.40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673.47 公顷。 

（2）园地 

调整完善前园地规模为 2496.29 公顷，2014 年现状园地规模为

2488.76 公顷。规划期间合理进行农用地结构调整，优化园地布局。

规划到 2020年，园地面调整为 2481.66 公顷，比原规划减少 14.63公

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7.10 公顷。 

（3）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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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完善前林地规模为 2389.81 公顷，2014 年现状林地面积为

2378.33 公顷，规划到 2020年，林地规模调整到 2392.52 公顷，比调

整完善前增加 2.71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14.19 公顷。 

（4）其他农用地 

调整完善前其他农用地规模为 594.18 公顷，2014 年现状其他农

用地规模为 667.35 公顷，规划至 2020 年，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125.41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减少 468.77 公顷，比 2014年现状减少 541.94公

顷。 

2、建设用地调整 

调整完善前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791.51 公顷，2014 年现状建设用

地总规模为 883.50公顷。规划到 2020年，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 828.86

公顷以内，比调整完善前增加 37.35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54.64

公顷。 

（1）城乡建设用地 

调整完善前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538.66 公顷，2014 年现状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为 680.70公顷。规划到 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为 577.77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增加 39.11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102.93 公顷。 

（2）城镇工矿建设用地 

调整完善前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为 253.32 公顷，2014 年现状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为 238.09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总规模为 334.66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增加 96.57公顷，比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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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现状增加 16.77 公顷。 

（3）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调整完善前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252.85 公顷，2014

年现状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202.80公顷。规划到 2020年，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调整到 251.09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减少 1.76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48.29 公顷。 

3、其他土地调整 

调整完善前其他土地规模为 2117.55 公顷，2014 年现状其他土地

规模为 2085.46 公顷。规划期间适度适量开发利用其他土地，规划到

2020 年，调整为 2001.48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减少 116.07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83.98 公顷。 

（三）大季家街道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1、农用地调整 

调整完善前农用地规模为 4174.42 公顷，2014年现状农用地规模

为 4594.41公顷。调整完善后到 2020年，调整为 3438.85公顷，比调

整完善前增加 735.57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1155.56 公顷。农用

地中各类土地结构调整如下： 

（1）耕地 

调整完善前耕地规模为 935.00 公顷，2014 年现状耕地规模为

2217.68 公顷。此次调整完善严格控制耕地占用，防止耕地破坏而减

少。规划到 2020 年，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1138.65 公顷以

内，补充耕地不低于 50.00 公顷，耕地面积不低于 1634.86 公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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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完善前增加 699.86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582.82 公顷。 

（2）园地 

调整完善前园地规模为 1783.83 公顷，2014 年现状园地规模为

1206.86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园地面积为 827.38 公顷，比调整完

善前减少 956.45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379.48 公顷。 

（3）林地 

调整完善前林地规模为 772.33 公顷，2014 年现状林地面积为

815.11 公顷。规划到 2020年，林地规模调整到 703.81公顷，比调整

完善前减少 68.52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111.3 公顷。 

（4）其他农用地 

调整完善前其他农用地规模为 683.26 公顷，2014 年现状其他农

用地规模为 354.76 公顷，规划期间合理安排水产等养殖业用地，提

高产出效益，并结合农田整理优化沟渠、农村道路等其他农用地的结

构与布局。规划至 2020 年，其他农用地面积为 272.8 公顷。比调整

完善前减少 410.46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81.96 公顷。 

2、建设用地调整 

调整完善前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2991.52 公顷，2014年现状建设用

地总规模为2260.8公顷。规划到2020年，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 3674.71

公顷以内，比调整完善前增加683.19公顷，比 2014年现状增加 1413.91

公顷。 

（1）城乡建设用地 

调整完善前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2352.22 公顷，2014年现状城乡



烟台市福山区市批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28 
 

建设用地规模为 1802.82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总规

模控制在 2520.08公顷以内，比调整完善前增加 167.86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717.26 公顷。 

（2）城镇工矿建设用地 

调整完善前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为 1856.29 公顷，2014年现状

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为 661.73 公顷。规划到 2020 年，城镇工矿建

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1675.67 公顷以内，比调整完善前减少 180.62公

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1013.94 公顷。 

（3）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调整完善前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639.3公顷，2014 年

现状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为 457.98公顷。规划到 2020年，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调整到 1154.63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增加

515.33 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增加 696.65 公顷。 

3、其他土地调整 

调整完善前其他土地规模为 859.15 公顷，2014 年现状其他土地

规模为 1169.88 公顷。规划期间适度适量开发利用其他土地，规划到

2020 年，调整为 911.53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增加 52.38公顷，比 2014

年现状减少 258.35 公顷。 

三、农业生产空间优化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1、总体调整思路与原则 

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的调整主要依据二次调查和耕地质量等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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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果，遵循耕地保护优先、数量质量并重的原则，落实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对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和空间布局作适当调整，同时结合

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对城市周边、道路沿线未划入

基本农田的现有耕地数量、质量及分布状况进行实地核查，将应当划

入而尚未划入的优质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 

2、农业生产空间布局优化 

坚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布局基本稳定；统筹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

地利用，确保农业生产空间合理有序。 

（1）合理调整基本农田空间布局 

按照基本农田永久保护、以布局调整促进质量提升的原则，合理

调整各镇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提高优质耕地占比，确保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有效落实。基于现行规划基本农田空间格局，将已验收合格

的土地整治新增优质耕地、已建成高标准农田、交通沿线与城市周边

优质耕地以及高等别耕地和集中连片耕地优先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加

以保护，调入永久基本农田共计 710.86 公顷，同时，将利用等别较

低、质量较差、零星破碎、不易管理、实际利用现状为非耕地以及位

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基本农田调出，面积为 1730.12 公顷。 

基本农田布局调整后，各镇永久基本农田中耕地占比和耕地质量

都有所提高，满足基本农田调整“数量不减、质量不降”的总体要求。

布局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分布更加集中连片，地类构成更加合理，

切实做到保护优质耕地、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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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 

以整治促建设，以建设促保护，大力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优化

配置水资源，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加强地力培肥等工程建设，改

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从“田、水、路、林、电、管”等方面建设高标

准高产稳产粮田。加强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农田

林网工程建设，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积极开展堤岸防护、沟道治理

和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增强农田抵抗自然灾害能力，保护农田生态环

境安全。 

（3）引导农业规模化经营 

发挥农民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农民自愿配合农业产

业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工作，积极推进农用地和耕地的规模化、集约

化经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推进农业

产业化与特色农业基地建设，通过政策资金扶持，培植典型，宣传推

广种粮大户，实现土地、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4）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 

规范设施农业发展用地管理，合理控制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

规模，引导设施建设合理选址，不占或少占耕地，鼓励集中兴建公用

设施。设施农用地不得改变土地用途，禁止擅自用于其他非农建设；

不得超标准用地，禁止擅自扩大设施农用地规模。 

3、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划定 

（1）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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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格庄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343.93 公顷，回里镇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 1441.20 公顷，大季家街道无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各镇都能满足

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且布局调整符合“总体稳定、局部微

调、应保尽保”的要求，应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进行严格保护，

建立补偿机制，确保永久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

提高。 

（2）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管控 

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不得随意调整。除法律规定的能源、交

通、水利、军事设施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让的除外，

其他任何建设都不得占用。城市建设要实现组团式、串联式发展，不

得侵占永久基本农田搞建设，也不得以各种园区、开发区名义非法圈

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强化土地用途管制，严格占用基本农田建设

项目土地用途转用许可，规范许可程序，提高占用成本。 

进一步发挥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复合功能，合理引导和控制城镇建

设用地扩张。结合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工程，全面推进耕作层土壤剥离

再利用，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及时将土地整治后建成的高标准

农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确保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4、基本农田整备区划定 

此次基本农田布局调整在满足上级下达控制指标的前提下，为了

加大耕地整治力度、提高保护意识，也为了今后能对基本农田实现“占

补平衡”。同时在张格庄镇划定了 68.92公顷、回里镇划定 58.63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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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农田整备区。整备区全部处于基本农田周边，与基本农田集中

连片，地类全部为水浇地，目前耕种水平有待进一步改善，不过经过

相关整治、提质改造后可提高耕种质量，用于现状基本农田占补。 

四、生态空间布局优化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1、总体调整思路与原则 

围绕生态优先战略，协调各类用地布局，巩固生态基础屏障，保

护生态核心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积极改善生态环境功能，维护

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重点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

感区、脆弱区，构筑水生态网络，优化绿色空间布局，调整区域内生

态用地结构、增强生态用地功能。 

2、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控 

（1）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把生态保护红线作

为维护生态安全的“生命线”、维护公众健康的“保护线”和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警戒线”。综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功

能与时空变化特征，统筹各相关部门的生态管控要素，结合全区生态

格局布设，划定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将省级森林公园、省级风景

名胜区、湿地公园、生态湿地、重要水源保护地等悉数纳入生态红线。

其中张格庄镇划定生态红线 5117.75 公顷，占生态红线总规模的

19.76%；回里镇划定生态红线 5252.67 公顷，占生态红线总规模的

20.28%，大季家街道划定生态红线 1041.04 公顷，占生态红线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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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02%。 

（2）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制 

根据《山东省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方案》，生态红线须依据生态服

务功能类型和管理严格程度实施分类、分区管理，做到分类施策。生

态红线划定后，应不断夯实工作基础，实现以下管控要求。（1）性

质不转换：生态红线区内的自然生态用地不可转换为非生态用地，生

态保护的主体对象保持相对稳定。（2）功能不降低：生态红线区内

的自然生态系统功能能够持续稳定发挥，退化生态系统功能得到不断

改善。面积不减少，生态红线区边界保持相对固定，区域面积不可随

意减少。（3）责任不改变：生态红线区的林地、草地、湿地等自然

生态系统按照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类管理，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

主管部门对红线区共同履行监管职责。 

五、建设用地布局优化和城镇开发边界划定 

1、总体调整思路与原则 

建设用地规模与布局的调整，要体现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

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要求，遵循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一是适

应遏制建设用地过快扩张，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基础，加强与新

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等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生态用地空间，避让优质耕地，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用地，促进形

成规模适度、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城镇空间体系；二是适应城乡统

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结合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村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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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划进行土地整治、产权置换，促进农村农民住宅向集镇、中心村

集中；三是合理调整产业用地结构，保障水利、交通、能源等重点基

础设施用地，优先安排社会民生、扶贫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

国家和省市扶持的健康和养老服务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用地等，严禁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提供用地。 

2、建设用地空间及布局优化 

张格庄镇以发展品牌农业（大樱桃、地堰香椿）、建筑材料为主，

果蔬加工、休闲旅游等为辅的现代农业小城镇。 

回里镇以电子产品、服装加工等为主导、机械制造、木材加工、

石材及其加工、物流和果蔬加工齐头并进具有比较实力和环境优美的

现代化小城镇。镇北部集中布置产业用地，南部以居住为主。 

大季家街道以发展港口工程、精细化工、食品工业、机械冶炼、

临港物流等行业为主导，同时扶持海洋水产品养殖及精深加工行业。 

3、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与管控 

（1）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按照“市区镇同步、逐级管理、规模统筹、空间管制”的原则，

充分衔接区级城市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优化城乡建设空间结构，持

续增强镇区发展活力，避让重点生态用地，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沿河

流、高速公路等具有明显隔离作用的标志物、地类界线或行政界线划

定扩展边界，主要包括重点镇区城镇用地范围。规划期间，张格庄镇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78.09公顷，回里镇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387.98公顷，

大季家街道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1159.6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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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城镇开发边界管控 

1）发挥城镇开发边界的形态管控作用。城镇开发边界应按照集

中连片、相对规整的原则划定，原则上包含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

区，但边界内允许包括一定数量的永久基本农田等非建设区。城镇开

发边界内的永久基本农田应作为绿色开敞空间，充分发挥其生产、生

态等多样性功能。 

2）充分发挥城镇开发边界约束管控作用。经审查确定的城镇开

发边界应作为刚性约束内容，各部门应共同遵守。工业产业空间布局

应严格限制在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范围不得突

破城镇开发边界；其他各类规划应充分衔接城镇开发边界。 

3）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国土空间开发。合理利用城镇开发边

界内的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空间，利用蓝线、绿线、紫线、黄线管控城

镇开发边界的土地开发建设行为，加强对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存量建设

用地的挖潜利用，开展城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引导存量土地结

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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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用途分区与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一、土地用途分区与管制 

为加强对土地利用的控制和引导，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资

源综合利用效益，保障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落实，根据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土地适宜性评价成果、土地利用现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和资源承载力评价成果等将区域土地划分为以下八类土地用途区。 

1、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是指为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永久保护需要划定

的区域。区域内以永久基本农田为保护主体，并对其他土地实施特殊

管制，是辖区内粮食、蔬菜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按照集

中连片与分散保护相结合和便于管理的原则，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确保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调整完善后张格庄镇基本农

田保护区面积调整为 1343.93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2068.09 公顷减少

724.16 公顷；回里镇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调整为 1441.20 公顷，比调

整完善前 1738.57公顷减少 297.37 公顷；大季家街道基本农田保护区

面积为 0.00 公顷，调整完善前后一致。 

2、一般农地区 

一般农地区是指除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外为农业生产发展需

要划定的区域。为保障张格庄镇等 3镇（街道）农业生产发展需要，

规划一般农地区，调整完善后张格庄镇一般农地区调整为 2534.37 公

顷，比调整完善前 1417.31 公顷增加 1117.06 公顷；回里镇一般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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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调整为 3657.81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3181.69 公顷增加 476.12公顷；

大季家街道一般农地区调整为 2733.35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3272.11

公顷减少 538.76 公顷。 

3、城镇建设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是指为城镇（城市和建制镇，含各类开发区和园

区）发展需要划定的区域。调整完善后张格庄镇城镇建设用地区调整

为 105.47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78.59公顷增加 26.88公顷；回里镇城

镇建设用地区调整为 330.18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315.53 公顷增加

14.65 公顷；大季家街道城镇建设用地区调整为 1296.99 公顷，比调

整完善前 1430.10 公顷减少 133.11 公顷。 

4、村镇建设用地区 

村镇建设用地区是指为农村居民点发展需要划定的区域。调整完

善后张格庄镇村镇建设用地区调整为 59.66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280.80 公顷减少 221.14 公顷；回里镇村镇建设用地区调整为 243.11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280.80公顷减少 37.69公顷；大季家街道村镇建

设用地区调整为 844.41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500.68 公顷增加 343.73

公顷。 

5、独立工矿区 

独立工矿区是为独立于城镇村的采矿用地以及其他独立建设用

地发展需要划定的区域。为保障独立于城镇村之外的建设用地发展需

要，根据张格庄镇等 3镇（街道）工业经济发展态势及各个部门作出

的预测，确定张格庄镇独立工矿区调整为 8.41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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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公顷减少 0.01 公顷；回里镇独立工矿区调整为 4.26公顷，比调

整完善前 4.47 公顷减少 0.21 公顷；大季家街道独立工矿区调整为

34.65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788.48 公顷减少 753.83 公顷。 

6、风景旅游用地区 

风景旅游用地区是指具有一定游览条件和旅游设施，为人们进行

风景观赏、休憩、娱乐、文化等活动需要划定的区域。为了更好地发

挥乡镇生态旅游资源优势，进一步扩大旅游用地，同时加强连接各旅

游景点道路的建设。确定张格庄镇风景旅游用地区调整为 35.55公顷，

比调整完善前 0.00公顷增加 35.55公顷；回里镇风景旅游用地区调整

为 11.76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0.00公顷增加 11.76公顷；大季家街道

风景旅游用地区调整为 11.00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0.00公顷增加 11.00

公顷。 

7、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调整完善前未划定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但此次调整完善划定了

生态保护红线，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

进行特殊保护，在张格庄镇划定 784.27公顷的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比调整完善前 784.07公顷增加 0.2公顷；回里镇划定 15.65公顷，比

调整完善前 0.00 公顷增加 15.65 公顷。 

8、林业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是为林业发展需要划定的区域。为维护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生态环境，保障林业发展需要，划定林业用地区。张格庄

镇林业用地区调整为 2392.52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1509.20 公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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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32 公顷；回里镇林业用地区调整为 1908.97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2415.74 公顷减少 506.77公顷；大季家街道林业用地区调整为 703.93

公顷，比调整完善前 793.43 公顷减少 89.5 公顷。 

9、其他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是指区域范围内除上述七类土地用途区外的其他区

域。张格庄镇共划定其他用地区 942.63公顷，回里镇共划定 2228.78

公顷；大季家街道共划定 2400.76 公顷。 

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1、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边界 

为强化对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张格庄镇等 3镇（街道）在

明确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划定了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边界。 

（1）规模边界 

按照有利发展、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在建设用地适宜性

评价以及与其他相关规划充分协调的基础上，按照张格庄镇等 3 镇

（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划定

城、镇、村、工矿建设用地规模边界。 

（2）扩展边界 

为适应张格庄镇等 3镇（街道）城乡建设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之外划定了城、镇、村、工矿建设规划期内可选

择布局调整的范围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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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建边界 

为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景观等特殊需要，划定了各镇（街

道）规划期内需要禁止各项建设的空间范围边界。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外，规划期内禁建边界不得调整。 

2、空间管制分区与管制规则 

在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边界划定基础上，明确允许建设区、有条件

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四个区域的规模与布局。 

（1）允许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即规划期内允许作为建设用地利用，开展城乡建设的

空间区域。张格庄镇调整完善前允许建设区规模为 246.73 公顷，调

整完善后规模为 282.06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增加 35.33公顷；回里镇

调整完善前允许建设区规模为 680.79公顷，调整完善后规模为 828.87

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增加 148.08 公顷；大季家街道调整完善前允许

建设区规模为 2745.55 公顷，调整完善后规模为 3675.44 公顷，较调

整完善前增加 929.89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乡建设发展空间，

区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统筹增量

与存量用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2）有条件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即建设用地规模边界之外、扩展边界以内的范围。

在不突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区内土地可以用于规

划建设用地区的布局调整或可以使用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挖潜（挂钩）

指标进行建设。依据张格庄镇等 3镇（街道）的城乡发展趋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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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模式和主要发展方向，按照保护资源和环境、有利于节约集约用

地的要求划定。张格庄镇调整完善前有条件建设区规模为 35.40公顷，

调整完善后规模为 1.08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减少 34.32公顷；回里镇

调整完善前有条件建设区规模为 168.13 公顷，调整完善后规模为

109.14 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减少 58.99公顷；大季家街道调整完善前

有条件建设区规模为 342.2公顷，调整完善后规模为 690.85公顷，较

调整完善前增加 348.65 公顷。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可依程序办理

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时置换相应规模的允许建设区。 

（3）限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指辖区范围内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禁止建

设区外的其他区域。张格庄镇调整完善前限制建设区规模为 6530.77

公顷，调整完善后规模为 6313.49 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减少 217.28公

顷；回里镇调整完善前限制建设区规模为 9476.46 公顷，调整完善后

规模为 9387.32 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减少 89.14 公顷；大季家街道调

整完善前限制建设区规模为 4937.45 公顷，调整完善后规模为 3658.8

公顷，较调整完善前减少 1278.65公顷。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

产，区内村庄应限制新增规模，合理布局线性基础设施和其他建设用

地。 

（4）禁止建设区 

禁止建设用地区是指规划确定的以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为主导

用途、禁止开展与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的空间区域。调整完善

后没有改变各镇禁止建设区布局，回里镇、大季家街道没有布设禁止



烟台市福山区市批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42 
 

建设区，张格庄镇调整前布设禁止建设区 513.86 公顷，调整后布设

禁止建设区 730.18 公顷，较调整前增加 216.3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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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的布局调整  

规划期内福山区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17 个，用地总规模为

1337.04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1200.15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487.43公顷。其中省级及以上重点建设项目 12个，用地总规模 1273.82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1137.45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471.7 公

顷；市级重点建设项目 5个，用地总规模 63.22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62.70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15.73 公顷。 

一、交通重点建设项目 

规划期内全区应以铁路、公路、区区联络线等为骨干打造与社会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交通网络，全区内规划交通重点建设项目总规模为

947.13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810.68公顷，新增占用耕地 268.34公顷。

重点建设项目包括 G18荣乌高速绕城段改建、G228丹东线、滨海大

道、城市轨道交通一号线、轨道交通三号线、潍烟高铁、G206 烟汕

线烟台福莱山互通立交工程、福山高速服务区、青烟威荣城际铁路省

级重点建设项目；滨海西路及夹河桥工程、大旺线、国防路、古张线、

昆明路、台北南路等福山区重点交通建设工程。 

回里镇：重点保障 G18绕城段改建、G228丹东线、青烟威荣城

际铁路二次征地项目。项目总规模 60.46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41.93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 28.14 公顷。 

大季家街道：重点保障 G228丹东线、滨海大道、西港区港口物

流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项目总规模 456.73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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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11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 215.82 公顷。 

二、能源重点建设项目 

为保障电力供应满足经济持续增长和居民生活用电量日益提高

的能力，积极完善电力基础设施网络框架，协调电力设施布局与城乡

建设关系，增强供电网基点建设，开创电力供应稳定安全局面。规划

期间福山区共布设变电站 23 座，总规模为 16.87 公顷，新增建设用

地 16.47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4.72 公顷。 

三、水利重点建设项目 

以保障水源供给、改善生态环境为重点，搞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搞好供水、河道治理、水库除险加固等工程建设，努力实现水资源的

永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规划期内，古现调节水厂、

大季家污水处理厂、大季家污水处理厂等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总规模

43.6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43.57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11.01公顷。 

四、其他重点建设项目 

规划期内全区共规划其他重点建设项目 329.44 公顷，新增建设

用地 329.43 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203.36 公顷。福山区其他重点

建设项目包括西港区港口物流及配套工程建设、洪钧顶水库（南水北

调调剂水源地）、国家北方大型应急抢险救援打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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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地综合整治  

一、土地整治规划总体目标 

为适应张格庄镇等 3镇（街道）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建

设需要，按照“占补平衡”原则，通过大力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

充耕地数量和质量不低于同期建设占用、灾毁损坏和农业结构调整等

减少的耕地，使林地、牧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得到有效增加，土地利用

率明显提高，土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可持

续利用能力进一步增强，形成合理、高效、集约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土

地利用格局，提高土地利用效能。 

二、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以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对村庄的田、水、路、林、村、房及工

矿废弃地进行综合整治。一方面，将土地整理项目与村庄整治工作结

合起来，加大对耕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复垦力度；另一方

面，加快对废弃砖瓦窑用地等工矿废弃地的复垦。规划期内共划定土

地开发重点区域 3034.09公顷，可补充耕地规模为 204.70公顷，主要

分布在高疃镇、回里镇、张格庄镇、大季家街道、大季家街道、古现

街道；划定土地复垦重点区域规模为 1184.27 公顷，可补充耕地面积

为 73.52公顷。其中张格庄镇、回里镇、大季家街道共安排 5个项目： 

（1）回里镇于村土地复垦项目，总规模 6.30公顷，增加耕地面

积 5.04 公顷，项目总投资 65.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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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季家街道树夼李家等两个村土地复垦项目，总规模 3.70

公顷，增加耕地面积 2.96 公顷，项目总投资 38.74 公顷。 

（3）回里镇巨甲庄村等两个村土地复垦项目，总规模 10.25 公

顷，可增加耕地面积 8.20 公顷，项目总投资 107.32 万元。 

（4）回里镇巨甲庄村等三个村土地开发项目，总规模 86.07 公

顷，增加耕地面积 68.86 公顷，项目总投资 516.44 公顷。 

（5）张格庄镇马蹄夼村等十个村土地开发项目，总规模 57.23

公顷，增加耕地面积 45.78 公顷，项目总投资 343.36 万元。 

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及建设用地挂钩置换为平台，优化城

乡建设用地结构，通过增加建设用地的流量，缓解建设用地的压力，

支持城镇化进程。规划期内安排回里镇、高疃镇、张格庄镇开展增减

挂钩项目，划定建设用地整理重点区域 1178.53 公顷，可形成挂钩指

标 106.73 公顷。其中张格庄镇、回里镇共安排 3 个项目： 

（1）回里镇唐家埠村等六个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总规模 57.09

公顷，增加耕地面积 39.96 公顷，项目总投资 29972.25 万元。 

（2）回里镇李家疃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项目总规模 5.00公顷，

增加耕地面积 4.00 公顷，项目总投资 2625 万元。 

（3）张格庄镇姜家村等两个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项目总规模

14.77 公顷，增加耕地面积 9.99 公顷，项目总投资 771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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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村土地利用控制  

一、村土地结构调整 

1. 耕地和基本农田 

按照规划目标，结合各村实际，确定各村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指

标，并与建设用地布局、土地整治安排相衔接，确定耕地保护地块，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统筹安排其他农用地。 

2. 建设用地调控 

按照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确定各村建设用地控制规模，并与村

镇建设、基础设施布局、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相协调，

合理确定拆除、保留和适当扩大的村庄规模和范围，统筹安排特色产

业、乡村旅游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建设用地。对确实需要

又难以确定位置和范围的生态旅游、电力、环保等零星建设用地，预

留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在符合村镇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

前提下安排使用。 

二、村土地利用布局 

（一）张格庄镇村土地利用布局 

规划基层村职能是在满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

农副产业，成为基层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该乡镇其它基层村内土地主要用于村镇居民住宅、公共服务设施

等，符合村镇建设规划。加强规划，合理布局，适当集中，联合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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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整治空心村、闲置村庄。按照农民建房向中心村集中的原则，鼓

励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划组织建设新农村;未规划为农民新村的现有农

村居民点不得扩大规模。 

在张格庄镇全境内大力实施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工业、生

态文明村等多项生态建设项目，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保护和改善生态功能的前提下，根据规划目标统筹安排耕地、

园地、林地、水域，严格控制对天然林的开发利用，稳定镇域范围内

基础性生态用地的规模与结构比例。在各类用地的布局安排中，优先

考虑重要水源地、天然林、河流等自然水体及蓄水、泄洪通道、生态

廊道等用地安排，保存与发展镇、村生态建设基础设施。结合村庄特

点，因地制宜地对林地进行空间布局，重点保护天然林、防护林、水

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重要林种恢复基地；使基础性生态用地与建

设用地穿插布局、相互协调，保留与扩大村庄的“绿心”、“绿带”，扩

展村庄生产与生活绿色开放空间。 

（二）回里镇村土地利用布局 

1、中心村用地布局调控 

规划中心村包括东道平、于村、刘村、唐家埠、善疃村，以城区

和镇驻地为依托，对其附近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起到辐射作用。 

中心村发展方向及空间布局形态为：南部生态农业区——以善疃

村、唐家埠村为核心，立足生态农业发展基础，以大樱桃、苹果、优

质粮食、蔬菜、种植为主，加大农业科技含量，引进新品种，同时加

大环境治理力度，配套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农业和旅游业并举；中、

北部高科技产业园区——以东道平、于村、刘村为核心，利用“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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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工业园”的规模效应，以204国道回里段东侧工业经济带为载体，大

力发展木材加工、精细化工、建材机械、电子、服装、机械制造等多

个行业，兴建烟台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回里镇项目区，面向国内外招

商，形成特色产业链，推动全镇经济的快速发展。 

2、其他村用地布局 

规划基层村职能是在满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

农副产业，成为基层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该乡镇其它基层村内土地主要用于村镇居民住宅、公共服务设施

等，符合村镇建设规划。加强规划，合理布局，适当集中，联合选址，

逐步整治空心村、闲置村庄。按照农民建房向中心村集中的原则，鼓

励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划组织建设新农村;未规划为农民新村的现有农

村居民点不得扩大规模。 

（三）大季家街道村土地利用布局 

1、中心村用地布局调控 

规划中心村包括横四路所有的居委会。以城区为依托，对其附近

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起到辐射作用。 

中心村发展方向及空间布局形态为：北部以化工码头为核心向东

西辐射，发展物流、仓储、办公等行业，中部以万华工业园、彤辉铜

业等为核心。发展化工、锻造、服务等项目，206国道以南部以商住、

服务、教育位重点发展项目。 

2、其他村用地布局 

规划基层村职能是在满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

农副产业，成为基层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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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村镇居民住宅、公共服务设施等，符合村镇

建设规划。加强规划，合理布局，适当集中，联合选址，逐步整治空

心村、闲置村庄。按照农民建房向中心村集中的原则，鼓励单位和个

人按照规划组织建设新农村;未规划为农民新村的现有农村居民点不

得扩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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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科学规划，积极引导，优化结构，保障用地 

1．引导乡村建设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 

鼓励农民进镇购房或按规划集中建房，节约的宅基地指标可用做

城镇发展的建设用地指标。 

2．坚持建新拆旧，积极推进废弃地和宅基地复垦整理。 

村庄复垦节省出来的土地，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宜耕则耕、宜

建则建，优先用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3．采取土地置换的方式，解决旧村整理改造。 

保障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使农村居住环境不断改善，确保农

民安居。 

4．引导乡村工业向园区集中。 

减少基础设施投入，发挥规模效益，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保障农

民增收。 

二、严格保护耕地 

1．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全面实行按建设用地项目考核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的质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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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要求的，按等级折算增强补充耕地面积 

2．鼓励被占用耕地表土剥离利用 

新开的耕地要充分利用玻璃的耕作层土壤，所需费用可列入建设

项目投资预算。 

3．坚决防止以新农村建设等名义盲目圈占、违法批占土地特别是农

用地。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符合规划和计划，

比喻依法报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或农用地专用审批时，凡涉及

占用基本农田的，项目性质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对占用基本农

田的要进行充分论证，在预审时应说明不能避及的理由；在农用地专

用报批时，应提交补划到位质量数量的有关情况。 

4．加强土地执法巡查。 

坚决查处违反规划侵占基本农田的违法用地行为；坚决制止用

“以租代征”等形式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附表 

1、张格庄镇、回里镇、大季家街道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2、张格庄镇、回里镇、大季家街道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3、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4、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调整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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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耕地保有量调整情况表； 

6、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基本农田调整情况表； 

7、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附图 

1、张格庄镇土地利用现状图(2014 年)； 

2、张格庄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 年)（调整前）； 

3、张格庄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 年)（调整后）； 

4、张格庄镇建设用地管制分区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图； 

5、回里镇土地利用现状图(2014 年)； 

6、回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 年)（调整前）； 

7、回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 年)（调整后）； 

8、回里镇建设用地管制分区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图； 

9、大季家街道土地利用现状图(2014 年)； 

10、大季家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 年)（调整前）； 

11、大季家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 年)（调整后）； 

12、大季家街道建设用地管制分区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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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张格庄镇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调整前

2006-2020 年规

划指标 

2014 年现状  

调整后

2006-2020年规

划指标 

调整前后变化

量（调整后-调整

前） 

指标属性 

总量指标（单位：公顷） 

耕地保有量 995.5 981.98 1246.74 251.24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875.81 1875.81 1343.93 -531.88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1146.99 1217.88 1021.99 -125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07.46 405.43 177.58 -29.88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86.55 166.52 117.76 31.21 预期性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

地规模 
939.53 812.45 844.41 -95.12 预期性 

增量指标（单位：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213.34 - 96.69 -116.65 预期性 

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160 - 88.04 -71.96 预期性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103 - 45.51 -57.49 约束性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规模 
41.2 - 41.2 0 约束性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

方米）m2 
152 185.02 131 -21 约束性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指标（公顷） 
0 - 271.52 271.52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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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回里镇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调整前 

2006-2020 年规

划指标 

2014 年现状  

调整后

2006-2020 年

规划指标 

调整前后变化

量（调整后-调

整前） 

指标属性 

总量指标（单位：公顷） 

耕地保有量 1936 1821.93 1911.22 -24.78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584.88 1584.88 1441.2 -143.68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791.51 883.5 800.16 8.65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538.66 680.7 578.59 39.93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53.32 238.09 334.93 81.61 预期性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

地规模 
252.85 202.8 221.57 -31.28 预期性 

增量指标（单位：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219.84 - 173.94 -45.9 预期性 

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210 - 158.37 -51.63 预期性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193.9 - 85.1 -108.8 约束性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规模 
85.1 - 85.1 0 约束性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

米）m2 
152 362 133 -19 约束性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指标（公顷） 
55.94 - 159.03 103.09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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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大季家街道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调整前 

2006-2020 年规

划指标 

2014 年现状  

调整后

2006-2020 年

规划指标 

调整前后变化

量（调整后-调

整前） 

指标属性 

总量指标（单位：公顷） 

耕地保有量 935.00  1788.98  536.00  -399.00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0.00  0.00  0.00  0.00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2991.52  2252.62  3320.50  328.98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352.22  1788.48  2533.45  181.23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856.29  659.01  1693.03  -163.26  预期性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

地规模 
639.30  464.14  787.05  147.75  预期性 

增量指标（单位：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2016.05  - 2182.19  166.14  预期性 

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1967.90  - 1945.12  -22.78  预期性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1082.40  - 1138.65  56.25  约束性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规模 
60.00  - 50.00  -10.00  约束性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

米）m2 
115 123 139 24 约束性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指标（公顷） 
0 0 0 0 预期性 

 

 



烟台市福山区市批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57 
 

表 2-1  张格庄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14 年 调整前 2020 年 调整后 2020 年 调整后-调

整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7326.81 100.00% 7326.81 100.00% 7326.81 100.00% 0 

农

用

地 

耕地 981.98 13.40% 995.5 13.59% 1627.82 22.22% 632.32 

园地 2161.34 29.50% 2298.49 31.37% 2241.37 30.59% -57.12 

林地 1493.86 20.39% 1471.72 20.09% 1512.52 20.64% 40.8 

其他农用地 525.95 7.18% 488.2 6.66% 34.77 0.47% -453.43 

农用地合计 5163.13 70.47% 5253.91 71.71% 5416.48 73.93% 162.57 

建

设

用

地 

城乡建

设用地 

城镇用地 84.48 1.15% 75.23 1.03% 109.25 1.49% 34.02 

农村居民点

用地 
238.91 3.26% 120.91 1.65% 59.66 0.81% -61.25 

采矿用地 82.04 1.12% 8.27 0.11% 8.41 0.11% 0.14 

其他独立建

设用地 
0 0.00% 3.05 0.04%  0.00% -3.05 

小计 405.43 5.53% 207.46 2.83% 177.32 2.42% -30.14 

交通水

利及其

他建设

用地 

交通水利用

地 
788.73 10.76% 895.79 12.23% 773.66 10.56% -122.13 

其他建设用

地 
23.72 0.32% 43.74 0.60% 61.26 0.84% 17.52 

小计 812.45 11.09% 939.53 12.82% 834.92 11.40% -104.61 

建设用地合计 1217.88 16.62% 1146.99 15.65% 1012.24 13.82% -134.75 

其

他

土

地 

水域 38.35 0.52% 38.18 0.52% 36.57 0.50% -1.61 

自然保留地 907.45 12.39% 887.74 12.12% 861.52 11.76% -26.22 

其他土地合计 945.8 12.91% 925.92 12.64% 898.09 12.26% -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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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回里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14 年 调整前 2020 年 调整后 2020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10325.33 100.00% 10325.33 100.00% 10325.33 100.00% 0 

农

用

地 

耕地 1821.93 17.65% 1936 18.75% 2495.4 24.17% 559.4 

园地 2488.76 24.10% 2496.29 24.18% 2481.66 24.03% -14.63 

林地 2378.33 23.03% 2389.81 23.15% 2392.52 23.17% 2.71 

其他农用地 667.35 6.46% 594.18 5.75% 125.41 1.21% -468.77 

农用地合计 7356.37 71.25% 7461.28 72.26% 7494.99 72.59% 33.71 

建

设

用

地 

城乡

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197.02 1.91% 248.93 2.41% 330.18 3.20% 81.25 

农村居民点

用地 
442.61 4.29% 285.34 2.76% 243.11 2.35% -42.23 

采矿用地 41.07 0.40% 4.17 0.04% 4.26 0.04% 0.09 

其他独立建

设用地 
0 0.00% 0.22 0.00% 0.22 0.00% 0 

小计 680.7 6.59% 538.66 5.22% 577.77 5.60% 39.11 

交通

水利

及其

他建

设用

地 

交通水利用

地 
143.9 1.39% 178.29 1.73% 179.75 1.74% 1.46 

其他建设用

地 
58.9 0.57% 74.56 0.72% 71.34 0.69% -3.22 

小计 202.8 1.96% 252.85 2.45% 251.09 2.43% -1.76 

建设用地合计 883.5 8.56% 791.51 7.67% 828.86 8.03% 37.35 

其

他

土

地 

水域 306.09 2.96% 303.96 2.94% 303.75 2.94% -0.21 

自然保留地 1779.37 17.23% 1813.59 17.56% 1697.73 16.44% -115.86 

其他土地合计 2085.46 20.20% 2117.55 20.51% 2001.48 19.38% -116.07 

说明：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含省下达的建设用地总规模 60.46 公顷，省级及以上

重点项目新增规模 41.93 公顷；省级及以上重点项目以实际占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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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大季家街道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14 年 调整前 2020 年 调整后 2020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8025.09 100.00% 8025.09 100.00% 8025.09 100.00% 0 

农

用

地 

耕地 2217.68 27.63% 935 11.65% 1634.86 20.37% 699.86 

园地 1206.86 15.04% 1783.83 22.23% 827.38 10.31% -956.45 

林地 815.11 10.16% 772.33 9.62% 703.81 8.77% -68.52 

其他农用地 354.76 4.42% 683.26 8.51% 272.8 3.40% -410.46 

农用地合计 4594.41 57.25% 4174.42 52.02% 3438.85 42.85% -735.57 

建

设

用

地 

城乡

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612.91 7.64% 1068.42 13.31% 1296.61 16.16% 228.19 

农村居民点

用地 
1141.09 14.22% 495.93 6.18% 844.41 10.52% 348.48 

采矿用地 48.82 0.61% 18.65 0.23% 34.64 0.43% 15.99 

其他独立建

设用地 
0 0.00% 769.22 9.59% 344.42 4.29% -424.8 

小计 1802.82 22.46% 2352.22 29.31% 2520.08 31.40% 167.86 

交通

水利

及其

他建

设用

地 

交通水利用

地 
443.95 5.53% 625.34 7.79% 1143.64 14.25% 518.3 

其他建设用

地 
14.03 0.17% 13.96 0.17% 10.99 0.14% -2.97 

小计 457.98 5.71% 639.3 7.97% 1154.63 14.39% 515.33 

建设用地合计 2260.80 28.17% 2991.52 37.28% 3674.71 45.79% 683.19 

其

他

土

地 

水域 238.4 2.97% 250.98 3.13% 244.08 3.04% -6.9 

自然保留地 931.48 11.61% 608.17 7.58% 667.45 8.32% 59.28 

其他土地合计 1169.88 14.58% 859.15 10.71% 911.53 11.36% 52.38 

说明：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含省下达的建设用地总规模 456.73 公顷，省级及以

上重点项目新增规模 357.11 公顷；省级及以上重点项目以实际占用为准 



烟台市福山区市批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60 
 

表 3  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单位：公顷 

行政单位 辖区面积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 村镇建设用地区 独立工矿区 风景旅游用地区 

生态环境 
林业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 

安全控制区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张格庄镇 7326.81 1343.93 18.34% 2534.37 34.59% 105.47 1.44% 59.66 0.81% 8.41 0.11% 35.55 0.49% 784.27 10.70% 1512.52 20.64% 942.63 12.87% 

回里镇 10325.33 1441.2 13.96% 3657.87 35.43% 330.18 3.20% 243.11 2.35% 4.26 0.04% 11.76 0.11% 15.65 0.15% 2392.52 23.17% 2228.78 21.59% 

大季家街

道 
8025.09 0 0.00% 2733.35 34.06% 1296.99 16.16% 844.41 10.52% 34.65 0.43% 11 0.14% 0 0.00% 703.93 8.77% 2400.76 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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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单位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合计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张格庄镇 246.73 282.06 35.4 1.08 6530.77 6313.49 513.86 730.18 7326.81 

回里镇 680.79 828.87 168.13 109.14 9476.46 9387.32 0 0 10325.33 

大季家街道 2745.55 3675.44 342.2 690.85 4937.45 3658.8 0 0 8025.09 

说明：表格中调整后数据含省级及以上重点项目建设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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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耕地保有量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单位  调整前 2020 年耕地保有量  2014 年现状耕地面积  调整后 2020 年耕地保有量  耕地保有量调整前后变化量  

张格庄镇 995.5 981.98 1246.74 251.24 

回里镇 1936 1821.93 1911.22 -24.78 

大季家街道 935 1788.98 536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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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基本农田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单位 

调整前基

本农田保

护目标 

调整前基本农

田 
调整后基本

农田保护目

标 

调整后基本农

田保护比例

（%） 

调入基本农田 调出基本农田 

保护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张格庄镇 1857.81 149.01% 1343.93 107.80% 9.86 0.74% 523.74 38.97% 

回里镇 1584.88 82.93% 1441.2 75.41% 0 0 143.68 9.97% 

大季家街道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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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张格庄镇等 3 镇（街道）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 

涉及乡镇 上图规模 级别 

总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 占用耕地面积 

青烟威荣城际铁路二次征地 新建 2016-2020 8.8 8.15 3.03 回里镇、门楼镇 8.8 省级及以上 

G18 高速绕城段改建 新建 2016-2020 144.02 105.81 57.29 高疃镇、东厅街道、回里镇、门楼镇 144.02 省级及以上 

G228 丹东线 新建 2016-2020 294.21 262.08 99.62 
大季家街道、古现街道、大季家街道、高疃镇、

东厅街道、回里镇、门楼镇 
294.21 省级及以上 

滨海大道 新建 2016-2020 59.91 59.91 11.83 大季家街道 59.91 省级及以上 

能源 福山 110KV 变电站、220KW 变电站 新建 2016-2020 16.87 16.47 4.72 
高疃镇、福新街道、清洋街道、门楼镇、回里镇、

大季家街道、古现街道、大季家街道 
16.87 市级 

 大季家污水处理厂 新建 2016-2020 17.28 17.28 0 大季家街道 17.28 市级 

其他 西港区港口物流及配套工程建设 新建 2016-2020 297.94 297.93 195.69 大季家街道 297.94 省级及以上 

 


